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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
彭扬武南昌报道 江西省生态
环境厅日前出台《江西省生态
环 境 厅 关 于 建 立 生 态 环 境 执
法、应急与监测联动机制的指
导 意 见 》（ 以 下 简 称“《 意
见》”），要求全省加强生态环
境执法、应急与生态环境监测
联动，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
犯罪行为。

“通过加快推进全省各级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建 立 生 态 环 境
执法、应急与生态环境监测机
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生态环
境 保 护 执 法 合 力 。 通 过 借 用
监测数据‘说话’，提升精准执
法 、科 学 执 法 和 依 法 执 法 水
平，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
能。”江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
环境执法局负责人介绍。

《意见》明确了 7 个联动事
项，即重点排污单位例行执法
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执法
检查、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专项
行动、执法监督帮扶、环境应
急调查处置、环境信访举报调
查处理、其他需要实施执法监
测联动的情形。江西各市、县
生态环境执法应急部门（以下
简称执法应急部门）开展生态
环境执法、应急工作，有 7 个联
动事项之一的，应当实施生态
环境执法、应急与监测联动。

《意见》还指出，江西生态
环 境 监 测 机 构 在 日 常 监 测 工
作中，监测机构开展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过程中，发现生态环
境 违 法 行 为 或 其 他 需 要 执 法
部门配合的事项，可以实施监
测执法应急联动。

《意见》要求，江西全省各
市、县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根据
联 动 事 项 ，制 定 年 度 联 动 计
划，建立常态联动机制（前沟
通机制、事中配合机制、事后
会商机制），建立应急联动机
制 ，用 来 保 障 联 动 机 制 正 常
运行。

用好监测数据
提效能增合力

江西实施监测
执法应急联动

根 据《行 政 处 罚 法》（2021
修 订）第 三 十 三 条 第 一 款 的 规
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
没 有 造 成 危 害 后 果 的 ，不 予 行
政 处 罚 。 事 实 上 ，修 改 前 ，《行
政 处 罚 法》（2017 修 正）第 二 十
七条第二款就有类似规定。而
且 ，新 修 改 的《行 政 处 罚 法》将

“纠正”改为了“改正”。如此规
定 ，是 考 虑 到 行 政 法 律 越 来 越
多，行政管理要求越来越严密，
行政违法行为成为最为常见的
违 法 行 为 。 其 中 ，有 一 些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的 违 法 性 较 弱 ，违 法
情 形 比 较 轻 微 ，没 有 造 成 危 害
后果，且当事人及时作了改正，
尽 管 也 破 坏 了 行 政 管 理 秩 序 ，
构 成 了 行 政 违 法 行 为 ，但 不 必
一律给予行政处罚。

“轻微不罚”的主要考量因素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违法行为
轻微不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
个基本要件，即“违法行为轻微”

“及时改正”和“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

1.违法行为轻微
立法本身没有对“违法行为

轻 微 ”进 行 概 念 界 定 和 情 形 列
举，在执法实践中既有赖于单行
法律规范的进一步细化明确，也
离不开行政执法机关的自由裁
量。在判断某一环境违法行为
是否“轻微”时，一般主要考量以
下因素：

第 一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的 次
数、继续性或者连续性违法行为
的持续时间长短。如《关于进一
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

裁 量 权 的 指 导 意 见》（环 执 法
〔2019〕42 号）指出，“违法行为持
续时间短、污染小（如超标排放水
污染物不超过 2小时，且超标倍数
小于0.1倍、日污水排放量小于0.1
吨的；又如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时
间不超过 24 小时、数量小于 0.01
吨，且未污染外环境的）”。

第二，涉案金额的大小。如
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
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
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应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
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的规定，
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计算。
若所需处置费用极低，处以六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就有违
过罚相当原则。又如，单位燃用
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
的，应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五
条的规定，责令改正，处货值金
额 一 倍 以 上 三 倍 以 下 的 罚 款 。
若涉案货值金额极低，则罚款金
额同样极低。对于涉案货值金
额轻微到足以忽略不计的违法
行为仍坚持实施处罚，将会造成
执法资源的浪费。

第三，处于临界点的违法行
为 。 如 海 南 省《生 态 环 境 轻 微
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将“除第一
类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放射
性物质、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之外，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大气污染物仅有一项污染物超
过规定排放标准且超标幅度不
超 过 0.1 倍 、pH 值 在 ±0.5 以 内

的”行为列为轻微的违法行为。
第四，仅违反程序性规定的

行为。如《湖北省生态环境轻微
违法不予处罚事项清单（2021 年
版）》《山东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
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
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1 版）》等
均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未依法备案的”行为列为轻微的
违法行为。

第五，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
恶意。如海南省《生态环境轻微
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将“因突发
故障等非主观因素导致污染防
治设施不正常运行，24 小时内及
时报告，并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
排放，且日均值未超标的”行为
列为轻微的违法行为。

2.当事人及时改正
对于“及时改正”，要注意及

时改正的时间和及时改正的程
度。“及时改正”的时间长短应该
根据改正所需要的时间合理确
定，如《湖北省生态环境轻微违
法 不 予 处 罚 事 项 清 单（2021 年
版）》对“未按规定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
为 ，被 发 现 后 立 即 停 止 违 法 行
为，两个月内主动申请环评并取
得 批 复 的 会 被 认 定 为“ 及 时 改
正”；而对“未依法备案环境影响
登记表的”违法行为，在 5 个工作
日内完成备案的，才会被认定为

“及时改正”。另外，“及时改正”
应具有彻底性。

3.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

通常并不以危害后果作为违法
行为的构成要件，而是以当事人
不履行生态环境保护法上的义

务为基础。但是，某个违法行为
所产生的危害后果的范围通常
能够反映出该行为社会危害性
的大小。这里的关键在于，危害
后果的范围必须以违反行政法
义务的行为所指向的利益是否
受到法律保护为标准，利益未受
到 法 律 保 护 ，就 没 有 所 谓 的
后果。

例如，某建设单位“未按规
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擅自开工
建设的”违法行为，被发现后立
即实施主动关停或者恢复原状
等措施的，也就意味着被破坏的
行政管理秩序已经得到恢复，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

对当事人应当进行教育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当事人的
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
育。适用“违法行为轻微不罚”
的前提是当事人有违法行为，破
坏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生
态环境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的违
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案
件，也不能放任不管，应当指出
并 纠 正 当 事 人 的 违 法 行 为 ，教
育、督促当事人守法。

关于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立
法用语是“应当”，即对当事人的
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生态环境执法机关对当事人进
行教育是职责所在。

生态环境执法机关在履行
教育职责时原则上应是书面形
式，或者以电子记录等形式予以
载明，在内容上主要是以确认违
法行为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
普及为主，以增强当事人对自身
违法行为的深刻认识，减少轻微
违法行为的发生。这体现了宽
严相济的法治精神，让当事人切
实感受到“有温度的执法”。

作者单位：河北环境工程学
院、湖南中奕律师事务所

轻微违法可不予处罚
◆曹晓凡

本报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安
徽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
规行为免罚清单（第二批）》（以下
简称“《免罚清单（第二批）》”）情
况。

据悉，《免罚清单（第二批）》
在第一批出台 15 条的基础上，又
出台 12 条免罚清单，两批合计明
确了 27种轻微违法违规情形。

精细划分轻微违法
违规行为

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
厅长张敏介绍，安徽生态环境第
一批轻微违法免罚清单的实施以
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共办理
了 115 起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
案件，免罚金额 762万元。

为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依法免
罚制度工作成效，日前，安徽省司
法厅会同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生
态环境领域第二批轻微违法行为
免罚清单。

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
视员、副厅长罗宏介绍，联合印发

《免罚清单（第二批）》，旨在贯彻
落实全省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
事为企优环境大会精神，在生态
环境领域进一步推行包容审慎监
管、宽严相济执法，优化执法方
式，引导企业自觉守法，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免罚清单（第二批）》共 12
条，设定的轻微违法违规行为涉
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排污
许可制度、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
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噪声污
染防治、放射性污染防治、环境应
急管理 8个领域。

据介绍，目前，安徽在第一批
出台 15 条的基础上，第二批又出
台 12 条免罚清单，两批合计明确
了 27 种轻微违法违规情形。“拓
宽免罚情形，回应市场主体需求，
进一步将轻微违法违规行为精细

划分，避免‘一刀切’实施行政处
罚，更好地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微
企业减负。”罗宏说。

“免罚清单”不是“免
责清单”

记者注意到，免罚清单创新
举措，对 4 种情形的违法行为，分
别给予期限改正或首违免罚机
会，充分体现了容错纠错理念。

对 于 违 反《噪 声 污 染 防 治
法》，未按规定对工业噪声开展自
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向社
会公开监测结果的行为，给予 2
日的改正期限。

对于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排污单位发现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因故障
不能正常传输数据，故障发生 12
小时内未向属地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告的行为，给予首违免罚。

对于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排污单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
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
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
告，且无超标或者超总量排放污
染 物 的 行 为 ，给 予 5 日 的 改 正
机会。

对于违反《放射性废物安全
管理条例》，核设施营运单位、核
技术利用单位和放射性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单位未对直接从事放
射性废物处理、贮存和处置活动
的工作人员进行核与辐射安全知
识以及专业操作技术的培训并进
行考核，或者工作人员考核不合
格仍从事该项工作的行为，给予
首违免罚。

“为抓好清单的落实，我们将
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张敏介绍，
一是加强培训指导，确保清单不
走样。二是从严监督检查，确保
清单落地实。“免罚清单”不是“免
责清单”，行政机关仍需要采取责
令改正、行政约谈等柔性措施进
行纠正教育。三是加大宣传推
广力度，确保清单执行效果。

包容审慎监管宽严相济执法 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减负

安徽公布第二批免罚清单
两批合计明确了 27种轻微违法免罚情形

大家说法

“以前用山泉水，总是担心水质不
好，现在接入了自来水，水量稳定，也安
全了。”在广州增城小楼镇邓山村，村民
梁定美乐呵呵地拧开水龙头说，同时，
自家厕所的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
污水管道，再也不会脏乱臭了。

邓山村的变化是广东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成效的缩影。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事关广大农民福祉，近年
来，广东大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取得较大进展。2021 年，广东将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定为十件民生实事之
一，通过对全省 21个地市5.77万个自然
村的生活污水治理情况进行现场摸查，组
建专家技术团队到各市跟踪指导，举办装
备技术展示会，搭建政企需求对接平台等
一系列举措，超额完成农村污水治理民生
实 事 任 务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率 从
2018 年的不足 20%提高到 45%以上。

今年广东将全面落实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攻坚行动，计划再完成 1000 个
以上自然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全省农村污水治理率将达到 50%以上，
设施有效运行率提高至 70%以上。同
时对 30 个面积较大的农村黑臭水体完
成整治，加快推动从“有建设到建管并

重”“有治理到有效治理”转变。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是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改善水环境的重要抓手。近
年来，广东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水
平大幅提升，2021 年全省城市（县城）
污水处理能力达 2947 万吨/日，污水管
网长度达 7.34 万公里，相比 2018 年分
别增加 41%、33%，连续多年保持全国
领先水平。珠三角 9 市全部纳入国家

“无废城市”建设，全省危险废物利用处
置能力达 850 万吨/年，与 2017 年相比
翻番，基本满足全省危险废物安全处理
处置需求。

此外，全省生态环境安全得到有效
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及污水
100%安全收集转运和处置，土壤环境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超 90%。

目前，广东省已转入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新阶段。下一步，广东将
持续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扎实推动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着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广东样板，让广东大地青山常
在、秀水长清、空气常新。

钟奇振 陈昊何晓宣

着力打造美丽中国的广东样板
广东高水平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盛夏时节，广东大地，蓝天、绿水、青山相映成趣。
绿色发展催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也让生活处处是

美好成为现实：广州塔靓丽高耸，市民在珠江边迎着清风畅快骑行；
茅洲河碧道延展，黑臭滩涂蝶变而成的湿地公园花草摇曳；练江之畔
乡村静好，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
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省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
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绿色日益成为广东发展
的鲜明底色。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以前茅洲河就是条臭水沟，住
在附近的人都不敢开窗，每次经过这
里，都要捂着鼻子快跑。现在茅洲河
的水清了，鱼虾重现了，鸟也回来了，
沿岸环境好了，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
好去处。”在深圳市燕罗湿地公园，回
想起茅洲河的变化，市民杨先生感触
颇深。

广东水系发达、水网密布。曾几
何时，老百姓家门口的很多清水河变
为臭水沟。为啃下水污染治理的“硬
骨头”，广东整体谋划，高位推动，超
常规补齐历史欠账，全省江河水质日
益改善，让百姓的环境获得感不断
增强。

广东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生
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近日，广东省
生态环境厅厅长鲁修禄在广东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新闻发布会——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专场上介绍，全省
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和改善幅度持续
走在全国前列。

近五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累
计投入近 7500 亿元补上历史欠账，
以超常规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水环境质量实现重大改善，原有 9 个
劣Ⅴ类国考断面全部消除，城市建成
区的 527 条黑臭水体基本消除，茅洲
河、练江由污染典型变为治污典范。
2021 年，全省 149 个地表水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率为 89.9%，近岸海域水质
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90.2%，均创历史
最好水平。

“主要思路是坚持保好水、治差
水。”鲁修禄介绍，针对饮用水水源，
广东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并对全
省在用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开展定
期监测。同时与邻省开展流域生态
补偿，东江、韩江等主要大江大河水
质得到保障。针对差水，则坚持高位
推动、系统谋划，河流上下游、左右
岸、干支流协同治理，并将治水与治
产、治城结合，水环境质量得以持续
改善。

绿水倒映蓝天，“广东蓝”屡次刷
屏朋友圈。经过多年治理，广东大气
环境质量持续领跑，自 2015 年广东
省 PM2.5 浓度在全国率先达标后，大
气 环 境 质 量 连 续 七 年 全 面 达 标 。
2021 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率为 94.3%，PM2.5平均浓度降至 22 微
克/立方米，率先稳定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和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标准，率先
转入以臭氧防控为中心的攻关模式，
率先构建大气污染防治先行示范区。

同时，绿色日益成为广东发展的
鲜明底色，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
降，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占国土面
积比例达 20.13%，珠三角地区率先
建成首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森林覆
盖率提高至 58.7%。在绿色转型发
展方面，广东率先开展碳排放权交
易、碳普惠机制和碳捕集技术等试点
示范工作，截至 2021 年全省碳排放
配额累计成交量和金额分别为 1.997
亿吨和 46.1 亿元，为建立全国统一碳
市场做出有益探索。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位于穗莞深交汇处的增城新塘环
保工业园曾是牛仔裤漂染企业集中所
在地，长期因臭气废水污染问题饱受
当地群众诟病。按照“三线一单”重新
定位，如今这个园区已化身环境优美
的高新技术科创小镇，即将成为广深
科技走廊上的明星园区。

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制度体系
支撑。这些变化，正是广东运用“三线
一单”相关政策，优化产业布局、推动
行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也是广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的重要举措。

当前，广东已完成省以下环保机
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建立了“1+
4”生态环境保护监察体系，构筑起生
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形成以“三线
一单”为支撑的绿色空间体系、以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
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的目标责任体系、以生态文明制度改
革创新为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同
时，广东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十三五”以来制修

订 90 多件（次）生态环境地方法规。
环评“放管服”、执法正面清单管理等
改革举措落地见效，重大项目“三服务
三保障”机制发挥重要作用，生态环境
服务高质量发展成效凸显。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通过编制《广东省生态文明建
设“十四五”规划》和《关于加快建立健
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施
意见》，广东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
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
色 生 产 、绿 色 流 通 、绿 色 生 活 、绿 色
消费。

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
快。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
用，深入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稳步
提高能源清洁化水平，推动海上风电
实现跨越式发展，积极发展光伏发电，
2021 年全省新增海上风电装机 549 万
千瓦，新增光伏装机 225 万千瓦；推动
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运“公转铁”“公
转水”，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2021 年
推广超 27 万辆；加快打造低碳交通基
础设施网络，累计建成电动汽车充电
站 4100 座、公共充电桩 17.3万个。

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显著增强


